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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团队，二十余年倾心“护苗”

2004 年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出台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
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》，重庆市大
渡口区检察院“莎姐”青少年维权岗应运而生。图为
该院检察官梅玫与孩子们进行交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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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孩子们成
长得更好，是我们最大的心愿”。

莎草，其根香附子是一味中
药，意喻向阳生长、治病救人。以

“莎”之名，守“未”成长。2004年，渝
检守“未”团队的前身“莎姐”青少
年维权岗在重庆市大渡口区检察
院设立；2012 年，重庆市三级检察
院统一设立 45 个“莎姐”青少年维
权岗；2023年，重庆市启动“莎姐守
未”专项行动，以“莎”之名凝聚各
级职能部门和社会各界合力，携手
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；2024 年，
重庆市检察机关开展“检护成长”

专项行动，持续做实“预防就是保
护，惩治也是挽救”，并在 7 所专门
学校设立“莎姐工作室”。

二十余年来，伴随着重庆市
三级检察院“莎姐”青少年维权岗
从最初的 1 个扩展到 45 个，检察
官从 7 人发展到 500 余人，从中走
出的由 7 名“80 后”共产党员检察
官组成的渝检守“未”团队，也成
为检察系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未
检品牌。

渝检守“未”团队成员在“为
党护苗”共同信念的感召下，长期
奋 战 在 未 成 年 人 检 察 工 作 第 一

线，牵头或指导办理涉未成年人
重大疑难复杂案件，积极推动学
校、家庭、社会、政府、司法、网络

“六大保护”协同发力。
一片初心传承。他们忠诚担

当，坚决做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
益的司法捍卫者，用法治之力筑
牢保护未成年人的“铜墙铁壁”，
砥砺担当努力撑起未成年人健康
成长的法治蓝天。

一片仁心护苗。他们大爱如
磐，坚持做以人为本、德法相伴的
执法示范者，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
去爱每一个孩子，孜孜以求把以人

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地为“为孩
子多做一点儿”的执着奉献。

一片匠心求索。他们创新不
止，努力做未成年人保护法治进步
的改革建设者，善于从办案实践中
探索首创性工作平台和制度机制，
为填补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空白和
制度短板贡献了实践智慧。

一片恒心耕耘。他们笃行不
怠，坚定做传播法治精神、保护未
成年人的普法宣传者，带上精品
法治课进乡村、进社区、进学校、
进家庭，把崇德尚法的种子播撒
进 600万青少年的心田。

二十余年来，他们像“莎”草
一样把根深深地扎进巴渝大地，
诞生、萌芽、成长、壮大、绽放。在
团队的示范带动下，重庆市未成
年人检察工作被多次写入最高检
工作报告，成为具有重庆辨识度、
全国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，带动
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未成年人保
护事业中来。

渝检守“未”，他们并非无所
不能，但愿意为了孩子竭尽所能。

本版文图统筹：本报记者程
丁 陈伦双 满宁 通讯员江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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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事要从 21 年前的一起未成
年人抢劫案讲起。

“当我的父母离开，没人管我
的时候，你们在哪里？当我被人
欺负，无处求助的时候，你们又在
哪里？现在我犯了罪，你们全都
来了，来审判我！”

“早知道这是犯罪，打死我也
不会去做！”

…………
2004 年，该案庭审现场发生

的这一幕，少年声嘶力竭的质问，
深深刺痛着重庆市大渡口区检察
院年轻干警梅玫的心。

这 名 15 岁 的 少 年 ，在 不 到
一 年 的 时 间 内 ，实 施 抢 劫 41 次 ，
抢 走 32 名 同 龄 人 零 花 钱 共 计
657.5 元 。 其 中 最 小 的 一 笔 ，仅
有 5 毛。

走出法庭，梅玫和同事们陷
入沉思。“一诉了之”或“一放
了之”，都无法解决未成年人犯
罪 的 根 本 问 题 。“ 除 了 就 案 办
案，能不能为孩子多做一点？”

说干就干！这个不到 50 名干
警的“小院”干了一件破天荒的大
事——创立重庆市首个“莎姐”青
少年维权岗。

一开始，“莎姐”青少年维
权岗只有 7 名干警，两三间办公
室。围着打字室里仅有的一台电
脑，梅玫和同事们在检察官网开
设了“一米阳光”栏目，线上普
及 预 防 未 成 年 人 犯 罪 的 那 些 事
儿。白天忙于办案，他们就利用
晚上的时间写博客，还设立“莎
姐”谈心室、“莎姐”热线、“莎

姐”信箱，奔波在中小学校园开
展普法教育。

一步一个脚印，一年一个变
化 。 他 们 摸 着 石 头 过 河 ， 提 炼

“ 三 心 ” 理 念 ， 创 立 “ 五 大 体
系”“五加七”工作模式，构建
未成年人一体化综合司法保护体
系。短短几年，大渡口区的未成
年人涉嫌犯罪人数就由 2004 年的
60 余 人 下 降 至 个 位 数 ， 而 “ 莎
姐”青少年维权岗也如星火燎原
般推广开来……

“为孩子多做一点”这条路
一走就是 20 多个春夏秋冬，如今
已是大渡口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的
梅玫说，“我相信，播撒在孩子
们心中的法治种子，终将长成参
天大树。”

“一米阳光”：路开始的地方

大渡口区检察院“莎姐”检
察官梅玫与参加普法活动的小
朋友做游戏。

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派驻未管所检察室主任、检察官向
红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同时，不断给予未成年罪犯人性化关
怀，让爱穿透高墙的阻隔，被未成年罪犯亲切地称为“向妈妈”。
图为 2015 年 11 月向红在参加青少年法治教育活动中，与一名未
成年罪犯交流并给予鼓励。

重庆市璧山区特殊教育学校举行助残日文艺演出，
该区检察院检察官受邀参加。图为检察官陈琳用手语
夸赞孩子们“真棒”！

重庆市检察院未检检察官走进苗寨，为村里的家
长、留守儿童开展院坝普法。图为检察官与孩子们互
动交流。

重庆市九龙坡区检察院检察官担任重庆城乡社区市民学
校的法治副校长后，对青少年开展法治教育，对因违法犯罪受
过处理、需要继续帮教的青少年进行帮助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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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长

2014年

2014 年 11 月，重庆市“莎姐”青年志愿者服务队
成立，招募 848名青年志愿者，覆盖 38个区县。

2012年

2025年

2025 年 3 月，重庆市检察机关未检检察官走进中
心城区的中学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，为学生们带来法
治大餐。图为检察官在图书馆与孩子们交流谈心。

2023年

2023年 6月，重庆市委办公厅、市政府办公厅联合
发文，将“莎姐”检察工作品牌升级为全市未成年人保
护和犯罪预防工作品牌。重庆市委政法委牵头，在全市
范围内部署开展“莎姐守未”专项行动。图为重庆市巫
山县检察院在当地中学开展“莎姐守未”专项行动。

瞬间

人物

2004年

“向妈妈”

2012 年 8 月，重庆市检察院将“莎姐”工作推
广到全市三级检察院，统一设立 45 个“莎姐”青少
年维权岗。


